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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由於世界各地的法律服務及競爭格局日漸受到全球一體化

的影響，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8 年 3 月 26 日討論 "香港
法律專業在全球一體化趨勢下的未來發展，以及有關趨勢對法律

專業和向公眾提供的法律服務的影響 "。資料研究組獲邀就選定地方
的法律專業服務的演變發展，進行研究。  
 
1.2 香港的法律專業人士，可大體歸納為兩大類別，即專責訟辯

和顧問工作的訟務律師 ("大律師 ")，以及主力擬備法律文件和法庭外
法律事務的事務律師 ("律師 ")。儘管《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 章 )
在 2010 年經修訂後，合乎資格的律師 (即訟辯律師 )因而獲賦予較高
級法院出庭發言權，本港法律專業服務的分工情況大體保持穩定。 1 
然而，這種二分結構偶爾會引起公眾疑慮，擔心會導致重複工作及

提高訴訟成本，從而影響消費者權益。 2 
 
1.3 環顧全球，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律專業在形式上各有不同，

而且可隨時間演變。舉例而言，加拿大 3 的法律專業早於 19 世紀
已經統一或 "融合 "，而英格蘭和威爾斯經過 30 餘年的持續法律改革
後，大律師和律師的分界亦已不如過往明確。至於採用大陸法系的

法國，其法律專業經過 1971 年及 1990 年的法律改革後，過往劃分為

                                                   
1 《 2010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於 2010 年 1 月制定，就賦予律師較高級法院 (即競
爭事務審裁處、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 )出庭發言權，提供所需的法律框架。申請人須
符合的條件包括： (a)取得專業資格後有最少 5 年經驗和具有足夠訴訟經驗；及 (b )得
到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評核委員會批准。符合資格的律師稱為訟辯律師。截至

2017 年年底，香港共有 51 名訟辯律師，佔全港執業律師 0.5%。  
2 舉例而言，一般公眾人士只可透過律師間接地接觸大律師，部分意見認為這種安排

可能導致工作重複、費用更加高昂及效率不彰。根據一項於 1996 年進行的意見調查
結果，約 41%受訪者認為 "現行委聘大律師的安排 "不應保留，另 45%受訪者則持相反
意見。詳情請參閱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 (1995) 及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3 在是項研究中，加拿大僅指奉行普通法的 9 個省份和 3 個地區，不包括魁北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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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 "(avocats)、 "訴狀代理人 "(avoués)及 "法律顧問 "(conseils juridique)
的三類不同法律專業人士亦已融合為 "律師 "(avocats)。 4 
 
1.4 本文首先回顧香港法律專業的近年發展，以及公眾認為該做

法的優點和缺點，繼而分別簡述上文三個選定地方 (即英格蘭和威爾
斯、法國及加拿大 ) 5 的法律專業的主要特點及近況，並在附錄中
以列表形式作出摘要說明。  
 
 
2. 香港的發展  
 
 
2.1 本港的法律專業人士緊隨英國傳統，大體分為大律師及律師

兩大類別，已經超逾一世紀。截至 2017 年年底，本港共有 1 420 名
執業大律師及 9 463名執業律師，比 10年前分別增加了 37%及 60%。6 
大體而言，兩者的分別可概述如下：  
 

(a) 執業範圍：大律師一般專職負責訟辯及提供法律意見，
律師則較為集中於擬備法律文件及法庭以外的法律

事務；  
 
(b) 出庭發言權：大律師在任何法庭上均享有不受限制的
出庭發言權。而大部分律師只在較低級的法庭 (例如裁判
法院和區域法院 )享有出庭發言權，在高等法院 (包括
上訴法庭和原訟法庭 )及終審法院則沒有出庭發言權； 7 

 
(c) 與當事人的接觸：大律師一般須在律師轉介下接受
委聘。自 1990 年代起，大律師可在有限度的情況下與
特定專業範疇的當事人直接接觸，但卻仍不能直接接受

公眾人士委聘。然而，律師則可與所有當事人直接聯絡； 
 
(d) 不可拒聘原則：大律師不得在無合理原因的情況下拒絕
相關委聘。只要屬其慣常執業範圍，大律師須按慣常收費

                                                   
4 法國的法律工作者，曾包括兩類訟務律師 (即律師及訴狀代理人 )以及法律顧問。
不過，在 1971 年及 1990 年的法律改革後，該三個法律專業已合併為全方位的律師
專業。第 4 節將更詳細闡述細節。  

5 該三個地方是普通法制和大陸法制的具代表性例子，所以是本文的選定研究地方。  
6 2007 年，香港共有 1 036 名執業大律師及 5 913 名執業律師。請參閱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2007) 及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2008)。  
7 一般而言，除了內庭聆訊外，律師在高等法院沒有出庭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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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任何相關委聘 ("不可拒聘原則 ")。不過，此項原則並
不適用於律師；及  

 
(e) 業務組織：大律師必須是獨營執業者，律師則可以一般
合夥或有限責任合夥的方式經營業務。 8 

 
 
2.2 概念上，上述法律專業的分工或可呈現下列優點。首先，這種
分工有助大律師和律師的工作專門化，使他們得以在各自的業務範

圍精益求精。其次，在間接轉聘的營業模式之下，大律師可在遠離
當事人利益下獨立運作，能夠為當事人提供更客觀、獨立及高質素

的專業意見。而這樣的訟辯專才，被視為對維持高水平的辯論式訴

訟至關重要。第三，有論者認為，由於大律師無需動用資源以維持
支援隊伍及接觸非專業當事人，加上與律師的適當分工合作，在資

源運用方面更具成本效益。 9 
 
2.3 不過，這種專業分工亦引發關注其概念上的負面影響。

首先，當事人在同一宗訟訴案件中需要同時聘用律師和大律師，這樣
可能導致額外開支及較長的程序和時間。其次，由於大律師與當事
人保持相當距離，如果律師 "不熟悉要處理的案件 "，或會影響其法律
意見和法律代表的質素。第三， "大律師在訟務方面必定優於律師 "
的說法並非 "不證自明 "，因為兩者在大學本科及研究生階段均接受
類似的法律訓練，而律師亦可在較低級法院中累積豐富的訟辯

經驗。 10 
 
2.4 1990 年代初期，因應海外的法律改革及或有鑑本港法律業
界的內部討論，法律專業的傳統做法出現了若干改變。 11  舉例
而言，香港大律師公會 ("大律師公會 ")放寬了專業團體直接委聘大律
師的限制，由 1993 年 10 月放寬對會計師的限制開始，直至 2017 年
年底，已逐步放寬了合共 13 個專業團體的委聘限制。 12 同樣地，
由 1993年 10月起，大律師公會亦容許大律師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

                                                   
8 《 2012 年法律執業者 (條訂 )條例》制定後，律師事務所能夠以有限責任合夥的形式
經營業務，令律師的業務運作更加靈活。請參閱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8)。  

9 請參閱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1994) 及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 (1995)。  
10 請參閱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 (1995)。  
11 香港律師會於 1993 年發表題為 "香港律師專業的前景 "的文件，提出統一法律專業的
可能性。但大律師公會在 1994 年對此事發表不同意見。請參閱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 (1995)。  

12 請參閱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1995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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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出庭，前提是大律師認為此舉不會影響業外當事人的利益和不會

影響司法公正。 13 
 
2.5 1995 年 3 月，政府發表《法律服務諮詢文件》，就 "融合 "本
地法律專業的提議作出若干建議。 14 政府其後以公眾諮詢期內接獲
的意見正面為由，提出賦予律師在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建議。15 
不過，當時的律政司並沒有就該項建議提出專門的法案，而是在

1996年 10月的立法局會議上向議員表示，當局會嘗試透過對已提交
立法局的《 1996 年法律服務立法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提出全體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推行上述建議。該項條例草案主要為廢除

物業轉易的定額收費等事項作出多項修訂。然而，當時的立法局主席

裁定該項建議不屬該正在審議的條例草案的範圍。由於當時的

律政司其後決定不會另行提交條例草案以賦予律師上述出庭發言

權，以致該項建議未能在香港回歸前推行。 16 
 
2.6 2004 年 6 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成立律師出庭發言權工作
小組，重新研究向具合適資格的律師賦予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

事宜。在 2006 年 6 月展開的公眾諮詢中，該建議得到壓倒性的正面
回應。2010 年 1 月 20 日，《 2010 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為所需
的法律框架制定法律條文。概括而言，由 2012 年起，律師如在取得
專業資格後執業至少滿 5 年，並具有足夠的訴訟經驗，便可向較高
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評核委員會申請，在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民事

及刑事法律程序中享有出庭發言權。17 申請獲得接納的律師即成為
訟辯律師。截至 2017 年年底，香港共有 51 名訟辯律師。  
  

                                                   
13 請參閱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1995)。  
14 該項公眾諮詢處理 "有關法律服務的容易獲取程度、成本效益及效率的問題 "，以及
與 "服務質素、獨立性及達致公義的問題 "。請參閱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 (1995)。  

15 公眾諮詢期內的大部分回應者皆贊成賦予律師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但鑒於部分
回應者關注改變的具體時間，政府決定進行公眾意見調查。根據調查結果， 78.2%
的受訪者支持賦予律師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請參閱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 (1996)
及 City University (1996)。  

16 1997 年 6 月 25 日的立法局會議席上，律政司表示，他原本可以在主席作出裁決後，
提交有關賦予律師律師較大出庭發言權的條例草案。但由於立法局須在 1997 年 6 月
底前審議多項條例草案，因此他決定不提交有關條例草案。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1996, 2007及 2008)。  

17 請參閱《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 )第 39H 及 39I 條。此外，訟辯律師亦已獲賦予
在競爭事務審裁處出庭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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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發展  
 
 
3.1 英格蘭和威爾斯 18 不僅是最早奉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
亦是在法律專業內採取大律師與律師分工的始祖。不過，若干研究

指出，英格蘭和威爾斯採取這種分工結構，主要是 "歷史意外 "；事源
19 世紀的大律師願意把所有物業轉易工作和直接接受當事人委聘
的權利交給律師，以換取在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和成為高級法官的

專利。 19 這種專業分工同樣被公眾批評為增加成本、限制競爭及
影響消費者權益。因應此等關注，加上英國律師會 (The Law Society)、
英國大律師公會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Bar)及英國政府自 1980 年代
末期起各自進行的連串檢討，英國政府遂於過去 30 多年來先後推出
多輪法律改革。 20 
 
3.2 因應該等檢討的結果，英國政府制定了《1990 年法院與法
律服務法》(Courts and Legal Services Act 1990)、21 《 1999 年尋求公義法》
(Access to Justice Act 1999) 22 及《 2007 年法律服務法》 (Legal Services Act 
2007)。 23 由於這些拆牆鬆綁措施，英格蘭和威爾斯大律師和律師
之間的分界在某程度上沒有先前明顯，茲簡述如下：  
 

(a) 將物業轉易工作開放予其他專業：根據《1985 年司法事
務法》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85)，持牌物業轉易辦
理人獲准進行物業轉易工作，令律師獨攬這方面業務權

利的局面告終。《 1990 年法院與法律服務法》進一步將

                                                   
18 英國由三個不同的司法管轄區組成。蘇格蘭的法制是一種包括大陸法和普通法成分
的混合制度；北愛爾蘭是一個類似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但在法律

專業方面有自己的一套規管框架。因此，本文件集中於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法律專業，

因其與香港最為類似。  
19 請參閱 Cohen (1983) 及 Elliot et al (2011)。  
20 該等檢討包括 1986年律師會發表的 "Lawyers and the Courts: Time for Some Changes"、1988年
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聯合發表的的馬爾氏委員會 (Marre Committee)報告書、大法官部
(Lord Chancellor's Department)於 1989 年及 1998 年發表的 "Legal Services: A Framework for the 
Future"及 "Modernising Justice"白皮書、公平交易辦事處於 2001 年發表的 "Competition in the 
Professions"報告書，以及克萊門蒂爵士 (Sir David Clementi)於 2004 年發表的 "Review of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Legal Servi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21 《 1990 年法院與法律服務法》大幅改革了法律專業及法院的制度。其中一個主要
目的是擴闊提供法律服務人選，尤其在訟辯、訴訟、物業轉易工作及遺囑認證方面。 

22 《 1999 年尋求公義法》在促進公眾尋求司法公義方面作出了若干改變，亦為法律
服務的拆牆鬆綁作出進一步規定。該項法令簡化了認可專業團體 (包括律師會 )賦予
會員出庭發言權的程序。請參閱 UK Parliament (1999)。  

23 《 2007 年法律服務法》為法律服務設立一套新的規管架構，以及准許不同類別的
律師及不屬律師的人士合作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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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物業轉易工作的權利，擴展至房屋貸款合作社及銀

行； 24 
 
(b) 賦予合資格律師在較高級法院的出庭發言權：在物業
轉易服務方面拆牆鬆綁以後，鑒於有需要在較高級法院

加強競爭，《1990 年法院與法律服務法》容許合資格律
師獲委任為訟辯律師，取得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 25 
其後在 1998 年，特許法律行政人員亦透過上述法令取得
較低級法院出庭發言權； 26 

 
(c) 進一步精簡訟辯律師的資歷要求：儘管《1990 年法院與
法律服務法》已經實施數年，但迄至 1998 年 5 月，在芸
芸逾 70 000 名律師當中，只有 624 名律師獲委為訟辯律
師。英國政府認為有關法令下獲取相關資格的安排 "已證
明為繁複及遲緩 "。27 為此，當局透過制定《 1999 年尋求
公義法》精簡該核准制度；根據該項法令，律師會的

《 2000 年較高級法院資歷規例》 (Higher Court Qualification 
Regulations 2000)獲得通過；28 其後的《 2001 年較高級法院
出庭發言權規例》 (Higher Rights of Audience Regulation 2011)
取代了前述規則，進一步精簡程序，訂明只要通過律師

規管局 (Solicitors Regulatory Authority)認可的訟辯評核，即
符合成為訟辯律師的資格； 29 及  

  

                                                   
24 該項法令亦將遺囑認證服務開放予律師以外的獲認可團體。  
25 根據該項法令，律師會獲准賦予合資格律師較大出庭發言權，但其規則和程序須得到
大法官及 4名法官的批淮，而他們會事先參考大法官法律教育及操守諮詢委員會 (Lord 
Chancellor's Advisory Committee on Legal Education and Conduct，下簡稱為 "諮詢委員會 ")的
意見。諮詢委員會由兩名法官、兩名執業大律師、兩名執業律師、兩名法律教授，

以及 9 名業外人士組成。律師會其後於 1992 年向諮詢委員會提交其《較高級法院資
歷規例》，訂明兩個取得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資格的途徑，分別為 ( i)達到訟辯的
合資格時數、測試及資格課程；或 ( i i )在適當經驗的基礎上獲得豁免。  

26 法律行政人員學會 ( Institute of Legal Executives)於 1998 年 4 月 23 日根據《 1990 年法院與
法律事務法》成為認可團體，可以賦予合資格法律行政人員在較低級法院某些民事

法律程序中有限制的出庭發言權。  
27 舉例而言，律師會向諮詢委員會申請賦予受僱律師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耗時長達

6 年。請參閱 UK Parliament (1998)。  
28 《 1999 年尋求公義法》以新成立的法律服務諮詢事務委員會 (Legal Services Consultative 

Panel)取代上述諮詢委員會。法律服務諮詢事務委員會的成員數目較少，令到申請
批准更改出庭發言權的規則較為容易。根據《 2000 年較高級法院資歷規例》，律師
可透過下述 4 個途徑的其中之一取得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 (a)培訓發展； (b )經驗
認證； (c )豁免及 (d )透過在另一個司法管轄區取得的資歷而尋求資格認可。律師須
具備最少 3 年處理較高級法院訴訟的經驗。  

29 《 2011 年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規例》取代先前的規例。訟訴經驗不再是必要
條件。請參閱 Solicitors’ Association of Higher Courts Advocate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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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專業當事人及公眾人士直接委聘大律師：《1990 年法院
與 法 律 服 務法 》 亦容 許 某 些專 業 當 事人 直 接委聘

大律師。 30 公平交易辦事處 (Office of Fair Trading)於 2001
年發表題為 "專業競爭 "(Competition in Professions)的報告
書，促請各方採取進一步措施，加強法律業界內的競爭，

並指出大律師公會限制消費者直接委聘大律師的做法，

帶來不良影響。 31 
 
 結果，大律師公會於 2004 年取消在某些執業範圍禁止
大律師接受公眾直接委聘的做法。2013 年 10 月，該公會
轄下標準委員會 (Bar Standards Board)對公眾直接委聘守則
作出多項修訂。當中，最重要的是首次准許執業不足 3 年
的大律師，直接為公眾提供服務。 32 

 
 
3.3 經歷上述法律改革以後，英格蘭和威爾斯法律專業的格局

出現下列發展。首先，大律師和律師始終是當地法律執業者中人數
最多的兩個組別，在 2016 年 4 月分別有 15 288 人及 145 059 人 (包
括 6 605 名訟辯律師 )。33 持牌物業轉易辦理人這個新生專業的從業
員人數仍然偏低，只有 1 283 名執業人士。其次，根據司法大臣
2014 年委託進行的一項獨立檢討，訟辯律師於較高級法院獲得出庭
發言權後，令 "該兩個專業在刑事法院訟辯工作的分布情況出現明顯
變化  "。 34 該項檢討確認訟辯律師為法律服務中 "值得珍視和已獲
認可的一部分 "。不過，該檢討亦對新加入的年輕大律師人數減少，
提出關注，亦對訟辯律師的訓練水平提出疑問。第三，關於公眾直接
委聘大律師所帶來的影響這個問題，截至 2015年年底，共有 5 695名
大律師 (佔執業大律師 36%)作出登記，可直接為公眾提供服務。
然而，當中僅約 46%已作登記的大律師在一年內接辦超過 5 宗案件，

                                                   
30 由於 1990 年的法令准許律師會以外的認可法律專業團體，給予其會員進行訴訟

(即在英格蘭和威爾斯任何法院前展開法律程序 )的資格認證，大律師公會得以在
1990 年與其他專業團體 (例如專利代理人及議會代理人 )建立直接專業委聘的連繫。  

31 請參閱 Office of Fair Trading (2001)。  
32 大律師接受公眾直接委聘前，必須完成一個由大律師公會標準委員會主辦的訓練
課程。請參閱 Bar Standards Board (2013)。  

33 根 據 最 新 統 計資 料 ， 大律 師 、 律師 及 訟 辯律 師 的 人數 於 2017 年分 別 增 加至

16 435 人、 139 797 人及 6 701 人。  
34 根據 " Independent criminal advocacy in England and Wales"報告書，公費資助案件中由訟辯
律師在抗辯審訊擔任辯護律師的比例，由 2005- 2006 年度的 4%急增至 2012- 2013 年
度的 24%。這 7 年間，認罪答辯方面，訟辯律師的比例亦由 6%急增至 40%。請參閱
Jeffre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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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大律師缺乏處理公眾直接委聘工作所需的支援，而消費者亦

缺乏有關該計劃的資訊。 35 
 
 
4.  法國的發展  
 
 
4.1 法國在 1804 年根據《拿破崙法典》發展其現代大陸法系，
而其民法傳統可以追溯至公元 6 世紀的羅馬帝國。不少大陸法司法
管轄區亦承襲法國的民法模式。與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情況不同，

1971 年前法國的法律專業大體上可分為四大主要職業組別，而該
種情況主要是出於歷史原因。 36 承襲羅馬傳統，負責訴訟工作的
律師分為主力在法院聆訊出庭答辯的律師，以及主力擬備狀書的

訴狀代理人。至於非訴訟工作，提供法律意見的執業者稱為法律

顧問，在 1971 年前不受國家規例規管，而公證人 (notaires)則是專門
從事物業轉易、婚姻財產契約及繼承事宜的執業者。 37 
 
4.2 不過，法國法律專業這種一門多系的結構，於 1950 年代後
亦面對 "融合 "的壓力。首先，1957 年的《羅馬條約》及 1986 年的
《單一歐洲法案》，令歐洲大陸逐步走向單一市場，法國一門多系的

法律專業有別於其他主要成員國的做法，引發統一法律專業的

呼聲，以便加強在歐洲一體化市場的競爭力。 38 其次，律師與訴狀
代理人之間的分工被指造成工作重複、延誤法律程序，受到廣泛

批評。 39 第三，法律顧問在 1970-1980 年代人數急增。這些法律顧
問無須遵從律師公會的規則，享有較大自由度，並且包括眾多外國

律師。他們逐漸涉足稅務及國際商事法的業務領域，給當時其他法律

專業人士帶來挑戰。 40 
 
4.3 就此，法國政府在 1971 年及 1990 年先後兩次推行有關法律
專業結構的大型改革，其主要內容如下：  
  
                                                   
35 請參閱 Legal Services Board and Bar Standards Board (2016) 及 Bar Standards Board (2017)。  
36 律 師 和 訴 狀 代 理 人 的 分 工 源 自 古 羅 馬 時 期 對 訟 辯 人 (advocates)和 訴 訟 代 理 人

(procurators)所作出的區分。公證人源自古羅馬一種稱為 tabelliones 的職業，該職業於
803年獲查理曼 (Charlemagne)承認。直至 1971年為法律顧問推行強制性登記之前，對於
法律意見的提供者並無規管。詳情請參閱 Clark (2012), Smithers (1911) 及 Watkin (1999)。  

37 法國公證人的工作性質，與普通法司法轄區的公證人 (notaries)不盡相同。法國公證人
是由政府直接委任但以自僱形式工作的公職人員，他們在擬訂經認證的合約和擬備

某些法律文件 (例如物業轉易工作 )方面擁有獨營權。  
38 請參閱 Le (1982), West (1991) 及 Boigeol et al (2005)。  
39 請參閱 Gordley et al (2006)。  
40 請參閱 Le (1982) 及 Boigeol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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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律師與訴狀代理人於 1971 年合而為一： 1971 年 12 月
31日法律，把律師與訴狀代理人這兩個專業合而為一。 41 
統一後的律師專業，可以提供法律意見、草擬法律文件、

為當事人準備待審案件，以及出庭； 42 及  
 
(b) 法律顧問於 1990 年正式納入律師專業： 1971 年 12 月

31 日法律，首次訂明法律顧問活動的發牌和監管規定；
而 1990 年的進一步改革，則將法律顧問正式納入律師
專業。 43 由當時開始，該個新專業的所有成員都必須向
地方律師公會 (barreau)註冊，才能夠從事律師、訴狀代
理人、法律顧問的相關工作。然而，公證人始終獨享在

物業轉易、婚姻財產契約及繼承事宜等方面的辦理權。  
 
 
4.4 經過上述法律改革之後，法國三個主要法律專業已融合為

一個律師專業，而公證人則可繼續專門從事物業轉易工作和相關

業務。據法國司法部表示，自 1990 年改革以後，傳統上律師與法律
顧問之間的分野已變得模糊，因為新加入的執業者較大可能同時

從事該兩個範疇的工作。 44  然而，公證人壟斷部分法律服務的
情況，則受到關注。舉例而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曾建議法國縮減

由公證人壟斷的業務範圍，以促進競爭。 45 
 
 
5.  加拿大的發展  
 
 
5.1 除了𣁽北克省外，加拿大是奉行普通法的英聯邦國家。 46 
有別英格蘭和威爾斯，加拿大在 1867 年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之時，

                                                   
41 1971 年後，少數訴狀代理人 (2011 年只有大約 433 名執業者 )繼續獲保留，負責在上
訴法院擬備狀書，原因是上訴庭層次的裁判官喜歡與這人數不多但經驗豐富的專業

人士一起辦事。 2011 年 1 月 25 日的法例進一步把上訴法院的訴狀代理人與律師合
併，把獲得法律代表的規則簡化和現代化。請參閱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2011)。  

42 律師在訴訟和出庭發言方面有獨營權，但提供法律意見和擬備法律文件的工作可以
由其他專業人士辦理。不過，在最高行政法院 (Conseil d'Etat)及最高法院 (Cour de cassation)
的出庭發言權，是保留予一批稱為 "最高法院律師 "(avocats aux conseils)的專才，人數只
有 100 人左右，是由司法部任命的公職人員。他們通常是經驗豐富的律師，已通過
特別試，並已完成一個為期兩年的實務課程。請參閱 Conseil National Des Barreaux (2018)。 

43 1971 年後，法律顧問須在教育、經驗和品格方面符合某些規定。請參閱 Brown (1973)。 
44 請參閱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2009)。  
45 請參閱 Organis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  
46 𣁽北克省沿用法國傳統，律師 (avocats)與公證人 (notaires)並行。為了便於敍述，加拿大
在文僅指該國奉行普通法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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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律專業已經沒有類似分界。由於早年曾經接受英國律師學院

( Inns of Courts)受訓的律師數目相當有限，加上加拿大地廣人稀，法律
專業採取一門多系的做法的經濟可行性一開始便甚低。因此，從很

早期開始，加拿大的律師會一直訓練律師同時從事大律師和律師的

工作。 47 加拿大法律專業的結構，大體上逾一個世紀維持不變。  
 
5.2 現時，加拿大的律師 ( lawyers)均在所屬省或地區律師會，同時
領有大律師和事務律師牌照，但他們可選擇僅專門從事其中一個

專業。訟辯專才偶爾或被稱為大律師 (barristers或 litigators)，負責其他
業務的則稱為事務律師 (solicitors)。加拿大所有律師均可以直接聯絡
非專業當事人，亦可自由選擇以獨營執業者、合夥經營或甚至以專業

服務公司的形式執業。  
 
 
6.  結語  
 
 
6.1 本港法律專業人士，現時仍然大體劃分為大律師和律師兩個

類別。不過，隨著訟辯律師於 2010 年獲賦予較高級法院出庭
發言權，法律專業已經歷若干漸進式改變。  
 
6.2 縱觀全球，各地法律專業的結構各有不同，部分是由歷史

原因造成，部分則是由於近代推行的法律改革所致。  
 
 

                                                   
47 請參閱 Girard (2011) 及 Baker McKenzi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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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選定地方的法律專業服務  

 
  香港  英格蘭和威爾斯  加拿大 48 法國  

1. 2017 年執業
人數  

  大律師： 1 420 
  律師： 9 463 

  大律師： 16 435  
  律師： 139 797 49 

  律師：超過
117 000 50 

  律師 (avocats)： 65 480 
  公證人 (notaires)： 11 630 

2. 每 10萬人中
的執業人數  

  大律師： 19 
  律師： 128 

  大律師： 28 
  律師： 239 

  律師： 317   律師： 97 
  公證人： 17 

3. 專業團體    大律師：  
香港大律師公會。 

  律師：  
香港律師會。  

  大律師：大律師公會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Bar)。  

  律師：律師會 (The 
Law Society)。  

  各省及地區律
師會。  

  加拿大律師會
聯合會 (Federation 
of Law Societies of 
Canada)。  

  律師： 164 個地方律師
公會 (barreaux)及全國
律師公會聯合會 (National 
Council of Bar Associations)。 

  公證人： 72 個省公證人
公會； 33 個大區理事會
及全國層次的法國

公證人高等理事會   
(The High Council of French 
Notaries)。  

  

                                                   
48 不包括𣁽北克省在內 (第 1 及 2 列除外 )。  
49 除了大律師及律師外，英格蘭和威爾斯還有其他法律專業人士 (包括法律行政人員、持牌物業轉易辦理人及專利師 )，獲認可辦理某些
專門的法律事務，例如訴訟、物業轉易工作及遺囑認證等。  

50 包括𣁽北克省內的律師 (avocats)。除了律師外，加拿大還有若干其他人數較少但獲發牌照的法律專業 (例如安大略的法務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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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選定地方的法律專業服務  

 
  香港  英格蘭和威爾斯  加拿大  法國  

4. 主要業務

範圍  
  大律師：訟辯及
提供法律意見。  

  律師：物業轉易
工作、擬備其他

法律文件、法律

意見，以及法庭

外的訴訟事務。  

  大律師：訟辯及提供
法律意見。  

  律師：物業轉易工
作、擬備其他法律

文件、法律意見，以及

法庭外的訴訟事務。  

  全方位法律事
務，但律師可選擇

專門從事大律師

或律師的工作。  

  律師：全方位法律
事務 (物業轉易工作
除外 )。  

  公證人：物業轉易
工作及其他法律

文件。  

5 .  是否有較低

級法院出庭

發言權  

  是。大律師及
律師同時適用。  

  是。大律師及律師
同時適用。  

  是。但僅限於已在
該省份註冊者。  

  律師：是。  
  公證人：否。  
 

6 .  是否有較高

級法院出庭

發言權  

  大律師：是。  
  律師：否 (51 名
訟辯律師除外 )。 

  大律師：是。  
  律師：否 (6  701 名
訟辯律師除外 )。  

  是。    律師：是 (僅適用於
"最高法院律師 ")。  

  公證人：否。  

7 .  直接委聘    大律師：否
("直接專業委聘 "
工作除外 )。  

  律師：可。  

  大律師：否 ("公眾
委聘計劃 "工作除
外 )。  

  律師：可。  

  可。    可。  

8 .  不可拒聘

原則  
  大律師：適用。  
  律師：不適用。  

  大律師：適用 ("公眾
委聘計劃 "工作
除外 )。  

  律師：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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